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董事蒋晖、宋金球、周静波、刘振波、赫国胜、杨德勇、李书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代

理董事长蒋晖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申请人民币

叁仟万元整（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１

票。

独立董事赫国胜口头表示弃权（未向公司出具书面文件），认为本人已提交辞职报告并公告，

现不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

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对以上银行贷款，继

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９９９

号高新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周静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９６４１

税务登记证：高地税字

３６０１０６５５０８８０５８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的投资；铁路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国内贸易；复垦项目及土地

开发整理。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２

、本公司持有江西国恒

１００％

股权。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０

，

７０２

，

５６９．２３ ３１７

，

１２３

，

００２．２０

其中

：

货币资金

２２

，

８２８

，

８０５．０７ ２０

，

１３１

，

８７５．５９

预付账款

５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３４

，

９０４

，

８７２．８３ １８１

，

５７１

，

５３３．９４

负债总额

１０

，

９６５

，

２９０．１３ ２１７

，

６０５

，

４２９．１０

其中

：

短期借款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收账款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９９

，

７３７

，

２７９．１０ ９９

，

５１７

，

５７３．１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４ ５６

，

５８９

，

８１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３８３

，

０８７．５４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净利润

－２６２

，

７２０．９０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江西国恒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６２％

。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

２

、债务人：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３

、保证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

、“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的债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因本外币借款、拆借、贸易融资（信用

证开证、信托收据、打包贷款、出口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和进口押汇）、承兑、贴现、票据回购、担保

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含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５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６

、担保期限：壹年。

７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

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西国恒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江西国恒经营情况良好，市场

潜力较大，资信状况良好。 因此，为拓展江西国恒生产经营需要，做大做强本公司铁路投资、国内

贸易等业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二）是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１１

之规定，本公司为子公司江西

国恒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经审慎核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我们认

为，被担保企业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市场拓展潜力，对其进行

担保，不存在风险，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议案中本公司对子公

司江西国恒的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同意公司此

次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合计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０６％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等其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四次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

实到

９

人，独立董事张守文先生因出差在外，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吴淼先生代为表决。 其中

５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的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全体监事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吕波、夏金崇、李

建国、杨健、郑晓清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及批准进程，董事会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３６４

位激

励对象授予

１１８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１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授予公司

３６４

名激励对象合计

１

，

１８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行权价格为

２１．５９

元。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及其摘要、《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草案》及其摘要、《考核办法》、《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名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根据证监会反馈意见，《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修订

稿》”）获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审议股权激励相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及其摘要、《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８０．７

万份，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

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１８０．７

万股， 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

５３

，

０７４．４０

万股的

２．２２４６％

。 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商务和职能体系、销售体系、技术体系、控股子公司人员，共计

３６４

人，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事业部

／

子公司

拟授予股票

期权份数

（

万

份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１１

人

）

８９

１

吕波 董事

、

总裁 总部

１０

２

夏金崇 董事

、

副总裁 总部

８

３

李建国 董事

、

副总裁 总部

８

４

杨健 董事

、

董秘

、

财务总监 总部

８

５

郑晓清 董事 总部

６

６

金伟 副总裁 总部

８

７

黄杏国 副总裁 总部

８

８

林文平 副总裁 总部

８

９

刘志华 副总裁 总部

８

１０

高书敬 副总裁 总部

８

１１

李强 副总裁 总部

９

商务和职能体系

（

４

人

）

１４

１２

叶莉 总经理 财务部

１３

忻进 商务总监 商务部

１４

李泽 业务经理 商务部

１５

高健军 业务经理 商务部

销售体系

（

７０

人

）

２６３．５

１６

徐徳力 总经理 销售一部

１７

韩士斌 总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８

董国勇 总经理 金融

（

软件

）

事业部

１９

邓俊 总经理 金融

（

集成

）

事业部

２０

李大新 总经理 安徽区域

２１

阮晋 总经理 销售二部

２２

杨军 总经理 天津区域

２３

韩志鸿 总经理 影像事业部

２４

沈连金 总经理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５

尹继南 总经理 农产品事业部

２６

裴伟锋 总经理 全面预算软件事业部

２７

高瞻 总经理 四川区域

２８

董滨 总经理 山东区域

２９

李旭 总经理 内蒙区域

３０

陈迪林 总经理 广东区域

３１

蒋静涛 总经理 证券事业部

３２

杨志强 总经理 新疆区域

３３

王克武 总经理 湖南区域

３４

朱萍 总经理 上海区域

３５

吴定 总经理 江苏区域

３６

任安彪 副总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３７

薛晓鹏 副总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３８

谢杰东 副总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３９

王磊 副总经理 安徽区域

４０

王希锐 副总经理 安徽区域

４１

刘建春 副总经理 安徽区域

４２

黄城 副总经理 新技术事业部

４３

刘东峰 副总经理 河南区域

４４

杨海林 副总经理 煤炭事业部

４５

李楠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４６

王勇 销售总监 黑龙江区域

４７

沈学雷 销售总监 销售二部

４８

徐宝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４９

倪尉华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５０

曲玉梅 销售总监 黑龙江区域

５１

俞增佺 销售总监 销售二部

５２

刘静 销售总监 销售二部

５３

周军 销售总监 江苏区域

５４

李莉娜 销售总监 新技术事业部

５５

李厚恒 销售总监 河南区域

５６

文海 销售总监 河南区域

５７

王颖姝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５８

蓝晔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５９

高峰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０

丁佩剑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１

高毅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２

余长军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３

贾丙伟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４

朱永色 销售总监 销售二部

６５

侯罡煜 销售总监 销售二部

６６

杨分星 销售总监 销售一部

６７

姜华 销售总监 网管产品部

６８

曹荣海 销售总监 网管产品部

９９

柳旭生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０

魏国新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１

龚景春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２

李瑞林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３

赵文华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４

祁少锷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５

杨艳秀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６

胡华明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７

符德东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８

俞沛之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０９

周帆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０

周永刚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１

刘书凤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２

龚平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３

赵宇明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４

马丽华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５

贾东良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６

王任重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７

王奎忠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８

乔治国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１９

郭荣勇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０

薛喜梅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１

许峰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２

王博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３

张怡勋 产品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４

陈文刚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５

卢晓春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６

殷云山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７

张斌蕊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８

朱丽坤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２９

王文军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０

丁静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１

文前章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２

崔丽平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３

王艺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４

薛珊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５

于雷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６

崔建波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７

刘跃玲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８

郭石宝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３９

闫济砚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０

张蒙义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１

王莉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２

孙双利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３

高航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４

夏春荣 项目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５

徐鹏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６

朱飞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７

唐峰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８

刘志飞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４９

关文杰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０

徐清阳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１

陈曦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２

程占全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３

袁旭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４

王福霞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５

王文涛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６

戴义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７

张玲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８

张冬梅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５９

梁强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０

周莉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１

詹明超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２

孙毅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３

侯健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４

李东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５

范丽霞 高级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１６６

葛长龙 副总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６７

金彦武 技术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６８

兰智升 产品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６９

石升辉 产品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０

刘烜 产品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１

刘华锋 产品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２

易明 产品总监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３

董玉锁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４

赵良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５

杨宝建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６

李国良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７

张树雄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８

刘海军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７９

王盟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０

薛玉洋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１

王永卫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２

孙链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３

孔宪武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４

潘涛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５

邵义军 产品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６

王辛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７

陈华伟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８

郑伟达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８９

谷敬云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０

陈周金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１

包天明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２

韩希超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９８

赵光辉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６９

韩正义 销售总监 东北区域

７０

董晓燕 销售总监 山东区域

７１

宋燕琴 销售总监 武汉区域

７２

张楠 销售总监 河南区域

７３

张明刚 销售总监 上海区域

７４

马仁磊 销售总监 江苏区域

７５

唐跃华 销售总监 广州区域

７６

王年骄 销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７７

呼永军 销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７８

王晓阳 销售经理 北京区域

７９

朱明强 销售经理 广州区域

８０

郝春秋 销售经理 深圳区域

８１

刘勇 销售经理 湖南区域

８２

梁增雪 销售经理 河北区域

８３

马传银 销售经理 销售二部

８４

张军 销售经理 证券事业部

８５

徐波丹 销售经理 证券事业部

技术体系

（

２３５

人

）

６３２．２

８６

苏明亮 副总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８７

辛云章 副总经理 医疗事业部

８８

周志强 副总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８９

赵连军 副总工程师 医疗事业部

９０

温珩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１

吴群科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２

赵长仲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３

张晓宇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４

郭宗涛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５

张学燕 技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６

李国良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９７

赵红军 技术副总监 医疗事业部

１９３

龙庞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４

任银刚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５

刘勇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６

李飞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７

赵大维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８

朱科海 项目经理 金融事业部

１９９

赵建业 副总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０

丁亚武 技术总监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１

门红星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２

张文锋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３

刘孟海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４

张猛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５

谢平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６

龙贵贤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７

汤志 项目经理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８

吴建中 高级工程师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０９

田明 高级工程师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１０

孙慧斌 高级工程师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１１

耿江涛 高级工程师 重点客户事业部

２１２

卢方清 副总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３

刘洁 副总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４

胡可磊 副总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５

杨重阳 副总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６

黄晓 产品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７

唐祖东 产品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８

李涛 项目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１９

曲直 项目经理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０

靳雄飞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１

李小龙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２

杨耀君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３

高立娟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４

孙于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５

满德新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６

贺婷婷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７

郝俊梅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８

金庆辉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２９

王彬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３０

杨正敏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３１

郭加安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３２

牟晓玲 高级工程师 网管产品部

２３３

王振川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４

阎宇钦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５

贾步强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６

刘鲁军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７

刘苍松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８

桑运河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３９

胡昊昱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０

黄翔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１

马禹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２

姜红彬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３

刘彬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４

操金平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５

章磊 副总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６

慕军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７

任文俊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８

陈建国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４９

李炜峰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０

王鹏先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１

金晔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２

冯正华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３

孔琪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４

闵承志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５

余秉军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６

黄春岩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７

林其荣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８

鲁高峰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５９

宋志岸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０

彭磊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１

关家亮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２

李姜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３

刘伟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４

高继军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５

原刘刚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６

袁子良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７

章裕松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８

乔俊丰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６９

王治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０

周启军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１

马根定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２

刘晓华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３

黎新洪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４

姚俊 高级工程师 技术部

２７５

晏好 技术总监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７６

彭朝阳 技术总监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７７

陆伟 项目经理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７８

许杰丰 项目经理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７９

王宇鹏 项目经理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８０

韩鸣 高级工程师 新技术事业部

２８１

沈坚 副总经理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２

张绍夫 副总经理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３

薛华鹏 副总工程师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４

宋庆林 副总工程师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５

段小淳 技术总监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６

韩鼎 技术总监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７

李玉峰 技术总监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８

张覃 技术总监 气象与公共服务事业部

２８９

张永才 副总经理 公共安全事业部

２９０

董春红 产品经理 公共安全事业部

２９１

程磊 产品经理 公共安全事业部

２９２

徐锐 高级工程师 公共安全事业部

２９３

万小昉 总经理

ＯＡ

软件产品部

２９４

刘晓丽 产品经理

ＯＡ

软件产品部

２９５

张鹏远 项目经理

ＯＡ

软件产品部

２９６

任其舟 项目经理

ＯＡ

软件产品部

２９７

张学锋 项目经理

ＯＡ

软件产品部

２９８

印耿 副总经理 煤炭事业部

２９９

陈鹏宇 技术副总监 煤炭事业部

３００

蒋峰 项目经理 煤炭事业部

３０１

卢国文 项目经理 煤炭事业部

３０２

马爱民 总经理 流通软件产品部

３０３

王艳琴 副总经理 流通软件产品部

３０４

王靖 技术总监 影像事业部

３０５

韩奎 高级工程师 影像事业部

３０６

张波 高级工程师 影像事业部

３０７

朱宏伟 总经理 弱电事业部

３０８

张克旺 技术副总监 弱电事业部

３０９

侯志国 副总经理 质量部

３１０

毛军 副总经理 甘肃区域

３１１

郑一友 副总经理 网络安全事业部

３１２

郭德模 技术总监 网络安全事业部

３１３

刘学毅 产品经理 网络安全事业部

３１４

徐洋 产品经理 网络安全事业部

３１５

刘磊 高级工程师 网络安全事业部

３１６

王昕 总经理 房管事业部

３１７

柴敏 副总经理 房管事业部

３１８

辛鹏 副总经理 房管事业部

３１９

孙立生 产品经理 房管事业部

３２０

刘洪利 产品经理 房管事业部

收购的子公司

（

４４

人

）

１８２

３２１

胡明炜 副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２

周军军 副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３

张宁 软件事业一部副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４

吴克杰 软件事业二部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５

郎俊东 应用服务二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６

刘克亮 技术总监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７

宋明利 应用开发一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８

丁耀欣 软件事业三部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９

赵黎明 应用开发三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０

贾竹林 应用开发二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１

李政江 备件管理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２

刘星刚 运营事业部副总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３

倪滔 财务部经理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４

陈辉迎 南方大区服务助理总监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５

栗长永 北方大区服务助理总监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６

张建华 总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７

周曙 副总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８

江海标 副总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９

王佺 副总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０

栾鹏亮 客服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１

闫锐芳 售前部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２

程燕华 技术研发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３

苏继坡 软件研发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４

刘新芳 商务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５

张洁卿 管理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６

何华 财务部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７

张会来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８

王威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９

江峰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０

张允平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１

边学成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２

莫聪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３

刘广法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４

朱剑操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５

丁晓锋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６

胡强 区域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７

吴侃 技术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８

张秀彬 技术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９

朱巧龙 技术经理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０

陈龙章 总经理 北京厚盾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１

黄苏华 技术总监 北京厚盾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２

柏玲 产品经理 北京厚盾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３

田森 项目经理 北京厚盾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４

程浩 项目经理 北京厚盾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分配情况如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位

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

期权总额比例

（

％

）

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１

吕波 董事

、

总裁

１０ ０．８４７０ ０．０１８８

２

夏金崇 董事

、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３

李建国 董事

、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４

杨健 董事

、

董秘

、

财务总监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５

郑晓清 董事

６ ０．５０８２ ０．０１１３

６

金伟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７

黄杏国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８

林文平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９

刘志华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１０

高书敬 副总裁

８ ０．６７７６ ０．０１５１

１１

李强 副总裁

９ ０．７６２３ ０．０１７０

合计

８９ ７．５３７９ ０．１６７７

３

、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２１．５９

元。

五、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六、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对本

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１

、标的股票在授予日的价格：

１８．２２

元

／

股；

２

、行权价格：本计划中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２１．５９

元

／

股；

３

、无风险收益率：我们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来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我们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

的

２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４．４％

代替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以

３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

代替在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以

３

年期和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

５．２５％

代替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

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以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５％

代替在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４

、期权的剩余存续期限：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每个行权期所对应股票期权的存续时间分别为

２

年、

３

年、

４

年和

５

年；

５

、标的股票收益的波动率：

４８．０６％

（注：取东华软件上市日至授予期间公司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为参数计算）。

根据上述参数，所有被激励对象均可行权计算得出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如下：

项目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三个行权期 第四个行权期 合计

每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

元

／

份

）

４．３１ ５．７６ ６．９６ ８．０２ －

期权份数

（

万份

）

３５４．２１ ３５４．２１ ２３６．１４ ２３６．１４ １１８０．７

期权总成本

（

万元

）

１

，

５２７．５２ ２

，

０３９．８９ １

，

６４３．２７ １

，

８９３．８１ ７

，

１０４．５０

根据上述测算， 授予的

１

，

１８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为

７

，

１０４．５０

万元， 若与授予的股票期权相关的行权条件均能够满

足，则上述成本将在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内进行摊销。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为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则公司将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始分摊股票期权的成本，具体分摊情

况如下：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合计

金额

（

万元

）

３

，

５６８．６８ ２

，

０４１．１６ １

，

０２１．２１ ４７３．４５ ７

，

１０４．５０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元

／

股

）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８９ －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

％

）

１．６８７３ ０．９６５１ ０．４８２８ ０．２２３９ －

注：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计算总股本以

５３

，

０７４．４０

万股计算，净资产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计算。

七、激励对象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公司董事、总裁吕波先生，董事、副总裁夏金崇和李建国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健先

生，董事郑晓清女士，副总裁金伟、黄杏国、林文平、刘志华、高书敬和李强先生，在本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八、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供贷款、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

的财务资助，由激励对象自行解决。

九、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后，认为：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３６４

名激励对象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并且与股东

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十、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并同意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十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已获得授予股

票期权的批准与授权、确定的授予日符合规定的条件、公司和所有激励对象均具备授予及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公司董事会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１

号》、《备忘录

２

号》、《备忘录

３

号》、《公司章程》和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合法、有效。 公司就授予股票期权，还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

划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实际出席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苏根继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后， 认为：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３６４

名激励对象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并且与股东

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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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1

月

13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由董事长夏鼎湖召集。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及房屋关联交易的补充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及房屋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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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67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及房屋关联

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

及房屋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次日公告。根据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皖国信评报字（

2011

）第

187

号

]

，安徽中鼎泰克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鼎泰克

"

）原有

土地面积

19,103.48m2

评估值为

563.55

万元、原有厂房的残余价值为

107.31

万元，土地、厂房合计

金额

670.86

万元。受让方安徽中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鼎橡塑

"

）全部采取现金方式支

付。

鉴于中鼎泰克原厂房实际拆除后残余价值为

441.24

万元， 较之前的评估值增值了

333.93

万

元，为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故将此项交易金额增加

333.93

万元。

因本公司与中鼎橡塑同受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鼎

集团

"

）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相关制度，本

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

及房屋关联交易的补充议案》，关联董事夏鼎湖先生、马小鹏先生、夏迎松先生回避了本次关联交

易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孙昌兴先生、马有海先生、胡迁林先生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安徽中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99

年

2

月的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14,600

万元， 系中鼎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2007

年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发生调

整，更为现名。

目前的经营范围：橡胶、塑料制品及机械零件的生产与销售；代理和经营本企业及相关企业自

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相关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同受中鼎集团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的标的为中鼎泰克拥有的位于山门南路、 使用权面积为

19,103.48m2

的土

地及地上房屋

10,220m2

。 该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均为中鼎泰克完全所有，无任何设

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该等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

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因本次资产出售的实际交易金额大于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皖

国信评报字（

2011

）第

187

号

]

所确定的评估值，故本次资产出售的价格最终确定为

10,047,936.60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中鼎泰克与中鼎橡塑签署的《厂房材料及土地出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上述厂房材料出售价款为

4,412,410.00

元、 土地出售价款为

5,635,526.60

元， 金额总计

10,

047,936.60

元。

2)

中鼎橡塑在收到中鼎泰克开具的发票后

3

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同时双方应在付款后一个

月内办理完毕土地登记变更手续。

3)

合同生效后，双方应按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缴纳税、费。

4)

合同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各自的约定义务，如有违约行为，属于延期付款的，应当承担相当于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违约金；属于恶意不配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的，按照合同交易金额的

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

2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出售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依据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皖国信

评报字（

2011

）第

187

号

]

所确定的评估值确定；本次出售的厂房拆除后的残值价格依据实际出售价

格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鉴于中鼎泰克新的土地厂房已经投入使用，原土地厂房距离较远，造成资产闲置。 本次交易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保证公司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未来经

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发表了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资产出售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孙昌兴先生、马有海先生、胡迁林先生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6

、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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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9

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及房屋关联交易补充议案的独立意见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召开，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

所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经过了解与监督检

查，对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及房屋关联交易的补充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1

、中鼎泰克新的土地厂房已经投入使用，原土地厂房距离较远，造成资产闲置。 本次交易有利

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保证公司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2

、中鼎泰克原厂房实际拆除后残余价值为

441.24

万元，较之前的评估值增值了

333.93

万元，

保护了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

次交易对公司本期、未来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孙昌兴 马有海 胡迁林

2012

年

1

月

18

日


